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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杭州瑞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杭州瑞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三康机电控制技术研究所、浙江农夫泵业有限

公司、琅通（浙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毕博标准化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洪海、张嘉伟、刘修瑞、钱湧、孔佳佳。 

本文件由杭州瑞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制定、并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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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隔油设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全自动隔油设备的术语和定义、产品标记、结构型式和参数、使用环境、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处理水量：不大于55 m
3
/h；废水动（植）物油油脂含量不大于500 mg/L，

悬浮物浓度不大于600 mg/L；水温不低于5 ℃的全自动隔油设备设计、制造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3797  电气控制设备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5009.2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植物油脂水分及挥发物的测定（附勘误表）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1115  聚乙烯（PE）树脂 

GB/T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2232  通用阀门  法兰连接铁制闸阀 

GB/T 12238  法兰和对夹连接弹性密封蝶阀 

GB/T 14048.1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1部分:总则 

GB/T 14436  工业产品保证文件  总则 

GB/T 24674  污水污物潜水电泵 

GB/T 24923  普通型阀门电动装置技术条件 

GB/T 31962—2015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CJ/T 295—2015  餐饮废水隔油器 

3 术语和定义 

CJ/T 295—2015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全自动隔油设备 full automatic oil separator 

用于分离、收集餐饮废水中的固体污物和油脂，处理后的废水排人城市下水道的装置。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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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分离区 solid-liquid separating area 

使粗大污物和细小颗粒与废水分离。由固液拦截分离区、重力分离区组成。 

3.3  

油水分离区 grease-water separating area 

油脂与废水分离的区域。 

3.4  

浮油收集装置 equipment for collecting grease 

收集分离出的油脂的装置。 

3.5  

残渣浓缩装置 equipment for concentrating residue 

收集、浓缩粗大污物和细小颗粒的装置。 

3.6  

微气泡发生器 micro-bubble generator 

连续产生微气泡的装置。 

3.7  

电加热装置 electrical heater 

采用电加热方式控制水温的装置。 

3.8  

带锁扣的集油桶 an oil conservator with a lock 

设有双锁结构或其他限制随意开启的密闭贮存油脂容器。 

3.9  

提升装置 lifting device for sewage 

用于隔油设备出水压力排水的装置。 

4 标记、结构型式与参数 

4.1 标记 

产品型号以“全自动隔油设备”的汉语拼音字头，辅以隔油设备额定处理水量、外形结

构代号、设备材质代号等组成： 

        

                                  

设备材质代号 S：不锈钢，C：碳钢，P：塑料 

外形结构代号 F：长方形，Y：圆形 

额定处理水量（m
3
/h） 

全自动隔油设备代码：CYGYQ（T），T 为可选项，带 T 为配套提升

装置                                                                          

示例 1：处理水量为8 m
3
/h、长方形、不锈钢全自动隔油设备，标记为：CYGYQ-8-F-S。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CI 165—2022 

3 

 

示例 2：处理水量为20 m
3
/h、圆形、不锈钢、带提升装置的全自动隔油设备，标记为：CYGYQ（T）-20-

Y-S。 

4.2 结构型式与参数 

应符合 CJ/T 295—2015 中附录 A的规定。 

5 技术要求 

5.1 使用环境 

隔油设备使用环境温度不应低于 5℃，安装于室内时，室内设置场所时，应设置臭气处

理装置，应设置通风换气装置，换气次数宜为 8 次/h～12 次/h，宜设置清洗水源和地面排

水设施。 

5.2 外观 

5.2.1 隔油设备表面应无毛刺，无碰撞凹陷现象，对角线误差不应大于 5 mm。 

5.2.2 不锈钢材质隔油设备外形应美观，表面无划痕。 

5.2.3 塑料材质的隔油设备应无裂痕、表面光滑。 

5.3 一般要求 

5.3.1 经隔油设备处理后的出水水质应符合 GB/T 31962—2015 中 4.2 动植物油应不大于

100 mg/L，悬浮物应不大于 300 mg/L 的规定。 

5.3.2 隔油设备由以下部分组成：固液分离区、油水分离区、浮油收集装置、残渣浓缩装

置、集油桶、提升装置（可选）。其结构型式和尺寸符合 4.2 的规定。 

5.3.3 隔油设备电气设备应符合 GB 4706.1、GB/T 5226.1 和 GB/T 14048.1 的规定。 

5.3.4 隔油设备应设进水管、出水管、通气管及放空管。 

5.3.5 隔油设备管道可采用卡箍连接、螺纹连接或法兰连接；管道与阀门的连接宜采用法

兰连接。 

5.3.6 材料、零部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隔油设备材质、管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隔油设备材质可采用不锈钢、碳素钢或高密度聚乙烯树脂。相关材质应符合 GB/T 

3280 和 GB/T 11115 的规定。板材厚度满足功能及构造强度要求； 

2）直接焊接在箱体上的进水管﹑出水管、通气管及放空管等管道，其材质应与箱体材

质一致； 

3）隔油设备排油管宜采用透明管。 

b） 隔油设备蝶阀、闸阀和电动阀门应分别符合 GB/T 12238、GB/T 12232 和 GB/T 

24923 的规定； 

c） 隔油设备固液拦截分离区应设格栅（网孔），材质宜采用不锈钢材料； 

d） 隔油设备气浮装置宜采用叶轮式微气泡发生器。气浮装置安装方式可采用内置式

或外置式，微气泡发生器零部件、潜水电机性能应符合 GB/T 24674 的规定； 

e） 隔油设备应设电加热装置。 

5.3.7 隔油设备宜配备防滑爬梯，方便人工操作。 

5.3.8 与含油废水直接接触的隔油设备箱体及零部件应耐油。 

5.3.9 隔油设备在稳定运行中应无水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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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电控柜要求 

5.4.1 一般要求 

应符合以下规定： 

a） 箱体制造应符合 GB/T 3797 的规定； 

b） 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 GB/T 4208—2017 的规定，室内设置不应低于 IP20，室外设置

不应低于 IP24； 

c） 电控柜面板的按钮、开关及仪表等应设置在易操作的位置，且功能标识齐全清晰； 

d） 电控柜的内部配件应装配合理、结构紧凑、工艺完好、维修方便； 

e） 主要电器元件应选用 3C认证产品，其他产品应符合相应的国家现行文件的规定； 

f） 电控柜的电压等级应为 380 V，三相五线制；且电压波动±10%时，电控柜应能正常

工作； 

g） 电控柜应满足隔油设备最大用电负荷，应有漏电保护措施； 

h） 在电控柜上应设有隔油设备成套设备电气安全的检测端子。 

5.4.2 控制功能 

应符合以下规定： 

a） 微气泡发生器运行应有手动和自动启停功能，运行时段使用时间继电器控制运行； 

b） 电加热装置应根据温度高低自动控制运行；当温度低于 20 ℃时电加热装置开启，

当温度高于 60 ℃时加热装置停止； 

c） 电动阀门宜设置连锁开关，方便操作； 

d） 气浮装置、电加热装置、提升水泵宜设远程监控端子。 

5.4.3 安全接地及过载保护 

电控柜的金属构件应有可靠的接地保护，与接地点相连的保护导线的截面，应符合 GB/T 

3797 的规定。 

5.5 性能要求 

5.5.1 固液分离功能 

通过设置两级级差格栅及一定停留时间有效固液分离： 

a） 固液拦截分离区设栅距为 30 mm 和 20 mm 的两级格栅（网孔）； 

b） 餐饮废水在固液重力分离区停留时间不小于2 min，沉降分离有效水深为0.4 m～0.6 

m，宜设为锥斗状，重力排泥。 

5.5.2 油水分离功能 

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油水分离区应设气浮装置，潜水电机转速 950 r/min～1 450 r/min，气水比宜为

1:4～1:6； 

b） 餐饮废水油水分离区停留时间不宜少于 3 min； 

c） 油水分离区应设电加热装置，浮油收集装置区域水温控制在 20 ℃～60 ℃。 

5.5.3 浮油收集功能 

浮油收集装置应能有效分离浮油与废水并采用液压方式排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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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沉泥收集与排放功能 

设备的污泥收集排放区应即时收集和排放污泥，集泥排泥区宜采用锥斗型设计，排泥管

上设置手动蝶阀，排泥阀门应操作方便、灵活、安全可靠。 

5.5.5 箱体检修和污泥清掏功能 

设备的油水分离区应设检修孔，尺寸宜为 600 mm×600 mm。 

5.5.6 残渣浓缩功能 

残渣浓缩装置容积宜为 150 L～300 L，具有脱水功能，结构密闭 

5.5.7 集油桶要求 

集油桶其容量宜为 60 L～100 L，应设置双锁结构或其他限制随意开启的安全装置，宜

具备可视液位的功能。 

5.6 提升装置 

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提升装置排水能力应与隔油设备处理水量相一致； 

b） 提升装置应设有自动运行和故障报警功能； 

c） 备用水泵排水能力不应小于最大一台工作泵流量。 

5.7 隔油设备成套设备的电气安全要求 

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隔油设备应符合 GB 4706.1 耐压测试的规定； 

b） 隔油设备应符合 GB 4706.1 接地电阻测试的规定； 

c） 隔油设备应符合 GB/T 5226.1 绝缘电阻测试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 

在正常自然光线下，通过目测和用量具，对隔油设备的外观、箱体尺寸及设备管道的连

接等进行检验。 

6.2 材料、零部件 

6.2.1 查验隔油设备板材、管材等原产地合格证明。按照 6.2.6 a）的规定查验与隔油设

备配套的各种管道。 

6.2.2 查验阀门合格证及相关资质文件，按照 6.2.6 b）的要求查验手动或电动开关阀门

的灵活、可靠性。 

6.2.3 微气泡发生器进行以下检验： 

a） 查验相关电机、潜水泵的合格证及相关资质文件； 

b） 启动微气泡发生器，在稳定运行后，观察是否产生连续的，大量的、细密均匀的微

小气泡。潜水电机转速 950 r/min～1 450 r/min，气水比 1:4～1:6； 

c） 隔油设备各型号的微气泡发生器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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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加热装置及温控器 

查验合格证及相关资质文件，开启装置观察加工件的牢固性；对加热装置及温控器进行

抽样检验，抽样比例为 10%，观察设定温度的可靠性与灵敏性（水浴试验）。 

6.3 渗透试验 

对隔油设备焊缝处进行煤油渗漏试验，内外焊缝各一次；并对隔油设备进行满水试验，

停留时间为 12 h，无渗漏为合格。 

6.4 电控柜检验 

6.4.1 一般检验 

应进行以下检验： 

a） 依据 GB/T 4208—2017 的规定，检查电控柜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 6.3.1 b）的要

求；出厂试验时，可进行直观检查； 

b） 检查电控柜面板各用电部件的功能按钮和标示应清晰、齐全； 

c） 检查电控柜应符合制造图样及相应标准，各种元件、器件安装应牢固、端正、正确； 

d） 查验电器元件 3C 认证资料，其他产品应符合该类产品的相应文件中的规定； 

e） 查验电控柜的电压应是三相五线制，在用调压器±10%的电压波动情况下，隔油设

备的单机运转情况。 

6.4.2 电控柜控制功能检验 

应进行以下检验： 

a） 将微气泡发生器放人盛有试验液的水箱中，然后开启微气泡发生器的开关控制按钮

并运行，检查三次； 

b） 电加热装置的温控试验； 

c） 采用水浴设备分别控制水温低于 20 ℃和高于 60 ℃，温控器应能准确自动给出电加

热装置启停的信号，用水银温度器测量水浴设备内的水温，观察是否与温控器显示

的温度一致； 

d） 按电控柜上控制电动阀门的按钮，观察其开启、关闭及连锁开关的情况。 

6.4.3 安全接地检验及过载保护检验 

应进行以下检验： 

a） 安全接地检验 

检查电控柜上的金属构件接地情况，目测及检验设备的安全系统。开启所有设备并运行，

检查用电部件运行状态，有无漏电现象。 

b） 过载保护试验 

查验控制回路与用电功率相匹配的过载保护措施。 

6.5 隔油设备电气安全检验 

应进行以下检验： 

a） 耐压测试方法按 GB 4706.1 的规定进行； 

b） 泄漏电流测试方法按 GB 4706.1 的规定进行； 

c） 接地电阻测试方法按 GB 4706.1 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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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绝缘电阻测试方法按 GB/T 5226.1 的规定进行。 

6.6 性能检验 

6.6.1 试验液 

试验使用的试验原料采用以下液体之一与水溶液混合调配至与标准要求相同的混合溶

液后进行测试： 

a） 试验液体 A：植物油：豆油 50%，菜籽油 30%，调和油 10%，玉米油 10%，固体悬浮

物； 

b） 试验液体 B：动物油：猪油大于 60%，鸡鸭油 20%，牛油 15%，鱼油小于 5%，固体悬

浮物； 

c） 试验液体 C：混合毛油：植物油 80%，动物油 15%，洗涤精 5%，固体悬浮物。 

6.6.2 试验装置 

隔油设备性能试验装置应符合 CJ/T 295—2015 中附录 B的规定。 

a） 试验设备包括供水水箱、隔油设备、电控柜及管路； 

b） 供水水泵的输出能力应与隔油设备额定处理水量相匹配； 

c） 供水水箱和出水水箱的容积分别为隔油设备额定处理水量停留0.5 h～1.0 h的容积； 

d） 隔油设备定型产品为各零部件都已安装齐全、功能齐全的产品。 

6.6.3 试验要求 

应进行以下检验： 

a） 输人装置的油水混合液温度宜为 5℃～60 ℃； 

b） 试验期间内，不应中途停顿、维修或更换零部件； 

c） 输入装置的试验液在处理过程中不应稀释； 

d） 每次取样前，应将出水管的阀门打开，间隔 1 min 后再取样。 

6.6.4 试验步骤 

应进行以下检验： 

a） 对隔油设备定型产品做清水调试试验，并核实供水水泵流量； 

b） 手动开启进水阀 1 和供水水泵 11 向隔油设备供试验用液 a（或 b，c）；手动开启

微气泡发生器及加热装置，稳定运行 10 min 后自动停止微气泡发生器，再手动打开

电控柜上的排油开关，此时与排油相关的阀门连锁开启或关闭；在此状态下持续 2 

min～3 min 后，观察排油管上的透明管段内是否有油脂，如有判定该设备具有油水

分离与排油的功能； 

c） 排油完毕后，手动关闭排油开关排油结束，打开出水管阀门 2，在取样口取样送具

有资质的检测部门检测，其结果应符合 6.2.1 要求； 

d） 试验停止后，关闭用电部件，分别手动打开排渣口阀门 5开始排渣，如有固体物排

出，且固体物不堵塞排渣管判定该产品具有排渣功能。 

6.7 处理水质检验 

应进行以下检验： 

a） 出水微量油的测定宜采用红外法分析（沙浴（电热板法）或电热干燥箱法），可按

GB 5009.236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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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出水悬浮物的测定宜采用重量法分析，可按 GB/T 11901 执行。 

7 检验规则 

隔油设备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见表 1。 

表1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

法 

出厂检

验 

型式

检验 

1 外观检验 6.1、6.2.2、6.2.4、6.2.5 7.1 √ √ 

2 材料、零部件检验 6.2.6 7.2 √ √ 

3 渗漏检验 6.2.9 7.3 √ √ 

4 电控柜试验 6.3 7.4 √* √ 

5 电气安全检验 6.6 7.5 √ √ 

6 性能试验 6.4 7.6 - √ 

7 处理后水质检验 6.2.1 7.7 - √ 

注 1：“√”表示应做项目，“-”表示可选项目。 

注 2：“√*”表示此项不含 6.3.1 f）中电压波动对隔油设备运行影响的要求。 

7.1 出厂检验 

每台隔油设备出厂前，质量检验部门应按本标准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1的规定，检验项目合格后方可出厂。 

7.2 型式试验 

7.2.1 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 1年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7.3 判定规则 

表 1中第 7项为质量否决，任一项不合格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其余各项不合格，允许返

修，经返修后仍不合格，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每台产品应在醒目部位设置铭牌，铭牌上应标明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型号及商标； 

b） 额定处理量； 

c） 产品编号； 

d） 出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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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生产厂名称； 

f） 产品总质量； 

g） 外形尺寸（L×B×H），产品材质； 

h） 电源电压、功率。 

8.2 包装 

8.2.1 产品出厂包装时，应擦干水分，清理箱体内的杂物。 

8.2.2 装箱前，所有仪器、仪表应妥善保护。 

8.2.3 每台隔油设备应配备产品说明书、合格证、电控箱原理图、随机附件清单，并封存

在防潮袋内。产品说明书的内容符合 GB/T 9969 的规定；合格证应符合 GB/T 14436 的规

定。 

8.2.4 包装箱外应标明：品牌、生产厂名称、通讯地址、联系电话，按 GB/T 191 规定标明

“易碎物品”、“向上”、“防晒”、“防雨”“禁止翻滚”“重心”等图示标志。 

8.3 运输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固定牢靠，避免撞击碰伤；装卸时应轻装轻卸，防止撞击，防止倒

置。运输、包装及收发货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8.4 贮存 

产品应存放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介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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